
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 

暨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第  一  号  通  知 

 

为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力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建设，提升基础力学课程的教

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力学的兴趣，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

“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通知”要求和江苏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经

研究决定，举办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暨第十四届江苏省

大学生力学竞赛。本竞赛是经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认定的省级赛事，由江苏省大学生

力学竞赛组委会、江苏省力学学会、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办。本届竞赛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泰州职业技术学

院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参赛对象：在校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 

2．竞赛科目与方式 

（1）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 

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的基础知识覆盖理论力学与材

料力学两门课程的理论和实验，着重考查参赛者的力学基础、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

力。 

竞赛范围见教育部基础力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所颁布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的

教学大纲。 

竞赛包括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赛采用闭卷笔试方式，内容包括理论力学和材料

力学（含实验内容）。团体赛考察学生的团队协作、创新设计、动手实验等能力，分

为“理论设计与操作”和“基础力学实验”两个赛道（详见附件 1，关于举办“第十

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的通知）。 

（2）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 

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分为普通本科组、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 

普通本科组分为理论个人赛（以下简称理论赛）和基础力学实验赛（以下简称实

验赛），实验赛包括实验理论和实验综合测试。普通本科组理论赛竞赛方式、竞赛范

围、竞赛时间、竞赛试题与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个人赛



竞赛相同，实验赛竞赛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采用相同试题、闭卷笔试方式，竞赛范围见“2025 年第

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高职本科组、高职专科组）考试范围”（网址 http：

// jsstam.org.cn），竞赛时间与普通本科组理论赛相同。 

 3．报名办法 

（1）普通本科组理论赛、高职本科组竞赛和高职专科组竞赛报名均由各校采用

集体报名方式，不受理个人报名。每个学校每个竞赛组别报名人数不能低于 20 人。 

普通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普通本科组的竞赛。 

高职院校本科生可参加高职本科组竞赛或普通本科组竞赛，但每位学生只能参加

其中一项。 

高职院校专科生可参加高职专科组竞赛或高职本科组竞赛，但每位学生只能参加

其中一项。 

（2）2025 年大学生力学竞赛报名汇总信息表见附件 2，普通本科组理论赛报名

表见附件 3（Excel 电子版），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报名表见附件 4、附件 5

（Excel 电子版）。请注意填写报名表时，不得更改表格设置、删除或隐藏列，保证

报名表格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便于后续统计和评奖。请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前将纸

质版报名汇总信息表和报名表（以邮戳为准）函寄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 29 号

（210016），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基础力学与测试系王妮收，同时将电子版报

名汇总信息表（Word 版）和报名表（Excel 版）发至：wangni@nuaa.edu.cn。逾期不

再受理。 

（3）普通本科组理论赛、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竞赛的参赛报名费均为每人

120 元，函寄报名表时一并汇出，报名费按下列银行账号汇入，开户单位：江苏省力

学学会，开户银行：南京市建设银行新街口支行，账号：32001594038050000185（汇

款时请注明“**学校力学竞赛报名费”）。报名后未参加竞赛者恕不退还报名费。 

（4）普通本科组实验赛每个学校限报两个队，每队 5 人，参赛费、会务费及具

体事宜另行通知。 

4．竞赛时间和地点 

普通本科组理论赛、高职本科组竞赛和高职专科组竞赛将于 2025 年 5 月 18 日

（星期日）上午 8:30－12:00 举行。江苏赛区设南京、泰州、徐州三个考点。南京考

点（南京、镇江、扬州等）的考场设在南京工业大学，泰州考点（苏州、无锡、常



州、南通、泰州等）的考场设在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徐州考点（徐州、淮阴、盐城、

宿迁、连云港等）的考场设在中国矿业大学。各校可选择合适的考点参加竞赛（请在

报名汇总信息表上标明），赴考点参赛所需费用由所在学校或个人自行解决。 

普通本科组实验赛竞赛地点设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竞赛时间另行通知。 

5．奖励办法 

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的评奖，按全国的评奖办法评定。 

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的评奖办法如下： 

普通本科组、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分别评奖，均设个人奖和团体奖，竞赛另

设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1）个人奖 

普通本科组理论赛、高职本科组竞赛和高职专科组竞赛均设特等、一等、二等

奖。获奖比例（以各竞赛组别报名总人数为基准计算）：特等奖 2 %，一等奖 10 %，

二等奖 16 %。 

（2）团体奖 

普通本科组团体奖设特等、一等、二等奖。获奖比例（以报名学校数为基准计

算）：特等奖 10 %，一等奖 20 %，二等奖 30%。团体奖由理论赛成绩（各校理论赛

前五名的成绩之和）和实验赛成绩（各校按参赛队成绩高者计算）综合评定，其中理

论赛成绩占 50%，实验赛成绩占 50%。不参加实验赛的学校不能参与团体奖评定。 

普通本科组实验赛团体奖设特等、一等、二等奖。获奖比例（以报名学校数为基

准计算）：特等奖 10 %，一等奖 20 %，二等奖 30%。实验赛团体奖成绩由实验理论

成绩和实验综合测试成绩构成，其中实验理论成绩占 30%，实验综合测试成绩占

70%。 

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团体奖分别设特等、一等、二等奖。获奖比例（以各竞

赛组别报名学校数为基准计算）：特等奖 10 %，一等奖 20 %，二等奖 30%。团体奖

由各校竞赛前五名的成绩之和评定。 

（3）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优秀组织奖根据报名人数和参赛成绩，综合考虑评定。 

普通本科组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人数的上限为：团体特等奖学校 5 人，团体一等

奖学校 4 人，团体二等奖学校 3 人。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优秀指导教师奖获奖人

数的上限为：团体特等奖学校 4 人，团体一等奖学校 3 人，团体二等奖学校 2 人。 



6．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获奖者均可获得由竞赛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各高校应按有关规定给予

获奖者相应的认可和奖励。 

普通本科组、高职本科组和高职专科组个人奖获奖证书上将打印注明不超过 2 位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名单报名时在报名表（附件 3、4、5）上一并填好，提交后不可

更改。 

普通本科组实验赛团体奖获奖证书上将打印注明不超过 3 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名单在实验赛报名时填报，提交后不可更改。 

（2）下届竞赛承办学校的确定。 

       下届竞赛各考点承办学校按各考点本届竞赛团体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同一

学校一般情况下不连届承办。 

       （3）竞赛秘书组联系方式 

王妮老师的联系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御道街 29 号（210016），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航空学院，手机：13813828934，微信同号，Email：wangni@nuaa.edu.cn。 

希望江苏省力学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除做好本单位的参赛工作外，还应协助

当地力学学会做好本地区各院校的参赛动员、组织工作。 

竞赛相关事宜由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附件： 

1．关于举办“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的通知 

2． 2025 年大学生力学竞赛报名汇总信息表 

3.  第十五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江苏赛区）暨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

学竞赛（本科组）报名表（Excel 电子版） 

4．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高职本科组）报名表（Excel 电子版） 

5．第十四届江苏省大学生力学竞赛（高职专科组）报名表（Excel 电子版） 
 

 

江苏省大学生                  江苏省力学学会                江苏省高等学校力学土建类 

力学竞赛组委会                                                                       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5 年 1 月 13 日 




